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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股東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列主要股東及其他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

須根據證券條例第XV部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載列如下：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所佔已發行

主要股東姓名 普通股數目 身份及權益類別 股份百分比

黃廷方先生 2,325,659,606 24,977,940股為實益擁有人， 53.65%

（附註 1 & 5） 3,326,290股為配偶權益及

2,297,355,376股為

受控公司權益

尖沙咀置業集團 2,237,661,610 1,056,974,131股為實益擁有人 51.62%

有限公司 （附註1(a), 1(b) & 5） 及1,180,687,479股為

受控公司權益

所佔已發行

其他股東姓名 普通股數目 身份及權益類別 股份百分比

陳廷驊先生 321,854,271 受控公司權益 7.42%

（附註 2 & 4）

陳楊福娥女士 321,854,271 配偶權益 7.42%

（附註 2, 3 & 4）

Xing Feng Investments 321,854,271 受控公司權益 7.42%

Limited （附註 2 & 4）

興智投資有限公司 321,854,271 實益擁有人 7.42%

（附註 2 & 4）

堅固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314,276,891 314,136,347股為保證權益 7.25%

及140,544股為實益擁有人

Spangle Investment Limited 268,999,231 實益擁有人 6.20%

（附註 5）

JPMorgan Chase & Co. 236,252,983 156,269,475股為實益擁有人， 5.45%

（附註 6） 56,000股為投資經理及

79,927,508股

為保管人－法團╱

核准借出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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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股東權益（續）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續）

附註：

1. 關於受控公司所持之2,297,355,376股：

(a) 1,056,974,131股由黃廷方先生擁有百分之七十一點七二股份權益之尖沙咀置業集團有限公
司持有。

(b) (i) 32,408,137股由尖沙咀置業集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南隆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控權
百分之九十五點二三之Orchard Centre Holdings (Pte) Limited所持有；及

(ii) 1,148,279,342股由尖沙咀置業集團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持有（包括由Spangle
Investment Limited所持的268,999,231股（附註5））；及

(c) 59,693,766股由黃廷方先生控權百分百之公司所持有－877股由Fanlight Investment Limited持
有，25,107,076股由Karaganda Investments Inc.持有，1,104,629股由Orient Creation Limited持
有，5,240,904股由Strathallan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15,796,160股由Strong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12,172,506股由Tamworth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及271,614股由Transpire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

2. 321,854,271股之好倉由興智投資有限公司持有。興智投資有限公司乃由陳廷驊先生控權百分百的
Xing Feng Investments Limited全資擁有。

3. 陳楊福娥女士為陳廷驊先生的配偶，故被視為擁有陳先生所持有之股份權益。

4. 陳廷驊先生、陳楊福娥女士、Xing Feng Investments Limited及興智投資有限公司所擁之股份權益
是重覆的。

5. 268,999,231股由尖沙咀置業集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Spangle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該股份
於黃廷方先生及尖沙咀置業集團有限公司之股份權益是重覆的。

6. 236,252,983股之好倉包括79,927,508股可供借出的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

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並載於本公司依據證券條例第336條規定備存之

登記冊內，或是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